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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权禁令”的制度落地与有效实施
———以 《民营经济促进法》 为视角

屈茂辉

  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人格

权益是其赖以存续与发展的基础， 强

化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人格权益

保护是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的应有之义。

为切实保障人格权， 《民法典》

第 997 条规定了人格权禁令制度，

2025 年 5 月 20 日实施的 《民营经济

促进法》 第 59 条第 3 款重申了“人

格权禁令”， 明确规定： “人格权益

受到恶意侵害的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

营者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

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

“人格权禁令” 在《民营经济促进法》

中的重申与明确， 既是对现实需求的

回应， 也是在立法上对《民法典》 人

格权保护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为民营

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人格权益提供

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引入“人格权禁令”回应

民营经济领域解纷需求

民营经济是我国市场主体的主要

方面，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

军。 然而，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自媒

体的兴起， 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

面临日益频繁且越发多样化的人格权

益侵权样态。 这不仅影响民营经济组

织自身发展， 还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阻碍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家座谈

会上强调， “党和国家保证各种所有

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平

参与市场竞争、 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 共同

发展，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在

《民营经济促进法》 中引入人格权禁

令制度契合了这一政策导向， 体现了

国家依法保障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

者人格权益的坚定态度， 充分彰显了

国家对民营经济人士合法权利保障尤

其是人格尊严的重视。

早在 2023 年 10 月 16 日， 为了

及时制止侵害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家

名誉权等人格权的违法行为， 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六起涉民营企业、 民营企

业家人格权保护典型案例。

时至今日， 自媒体对于民营经济

组织及其经营者的污蔑造谣以及同行

的恶意竞争等仍时有发生。 贬损性与

侮辱性言论借助网络平台传播速度更

快， 严重损害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

者人格利益。 《民营经济促进法》 对

人格权禁令条款的重申， 回应了民营

经济领域人格权益纠纷的特殊性， 对

于强化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人格

权益保护， 增强民营企业发展信心、

稳定预期、 激励创新创业具有重要意

义。

从法律救济的及时性来看， 传统

的损害赔偿诉讼因程序复杂、 周期较

长， 对于正在发生的人格权侵权行为

难以及时干预， 容易造成对民营企业

与企业家人格权益的持续性损害， 颇

有“亡羊补牢， 为时晚矣” 的滞后效

果。 人格权益保护的是无形的人格尊

严与人身自由， 对民营经济组织及其

经营者来说， 名称权、 名誉权、 荣誉

权、 隐私权、 个人信息等人格权益一

旦受损， 社会评价会迅速降低， 这种

人格利益的受损通常会造成难以弥

补、 不可逆转的损失， 被侵权企业与

企业家往往陷入“胜诉难挽损失” 的

困境。 如果诉讼周期过长， 行为人借

此持续扩散不实信息， 不等诉讼结束

甚至可以拖垮一个企业， 即使法院做

出对民营企业的有利判决， 对于民营

经济的发展也已经形成无法挽回的损

害。 为及时停止侵害、 防止不良后果

进一步扩大， 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

者的人格权益保护亟需高效便捷的司

法程序。 《民营经济促进法》 第 59

条的人格权禁令正是针对这一司法痛

点的创新之举。

准确认识民营经济领域

“人格权禁令” 基本特性

《民法典》 第 997 条确立了人格

权禁令制度， 这一制度创新为民事主

体提供了诉讼前防止人格权益持续遭

到侵害的公力救济路径。 相较于《民

法典》 规定的一般性和基础性， 《民

营经济促进法》 第 59 条将人格权禁

令规则聚焦于民营经济领域， 在对

《民法典》 一般性规则承继的同时，

也进一步发展了在民营经济领域适用

的特殊要件。 在具体适用这一制度

时， 必须准确认识 《民营经济促进

法》 “人格权禁令” 的基本特性。

第一， 《民营经济促进法》 的

“人格权禁令” 延续了“独立性” 的

程序定位。 《民法典》 中的人格权禁

令与诉前行为保全的相同点都发生在

诉前， 但其有别于保全依附于诉讼程

序的特征， 不需要在一定期限内提出

人格权益诉讼。 《民营经济促进法》

第 59 条亦延续了这一程序定位， 人

格权禁令一旦由法院发出， 其效力具

有一定持续性， 直至行为人侵犯人格

权益的行为停止。 与《民法典》 的顶

层设计衔接， 构建了从一般到特殊的

人格权禁令规则。

第二， 《民营经济促进法》 的“人

格权禁令” 条款的主体和客体范围较为

明确。 《民营经济促进法》 第 59 条第

3 款将申请主体明确限定为民营经济组

织及其经营者， 体现了制度适用的专属

性。 《民营经济促进法》 第 59 条第 1

款详细列举了受保护的人格权益类型，

包括民营经济组织的名称权、 名誉权、

荣誉权， 以及经营者的名誉权、 荣誉

权、 隐私权、 个人信息等。 这实际上将

《民法典》 第 997 条中人格权的一般概

念具体化为与民营企业相关的权利类

型。 在民法典框架下， 法人或者组织的

名称权、 名誉权本来也受保护， 但 《民

营经济促进法》 予以再次明示， 凸显立

法对民营企业声誉和企业家人格尊严的

重视程度。

第三， 《民营经济促进法》 “人格

权禁令” 制度明确了侵害行为的“主观

恶意性”， 相较于 《民法典》 第 997 条

对侵权行为没有限定主观状态 （只要是

违法侵害即可）， 《民营经济促进法》

增加了“恶意” 要件。 这一限定意在把

法律武器用于打击蓄意的抹黑、 中伤行

为， 防止一般的善意批评或正常言论也

被误用禁令加以压制， 有助于司法实践

中精准适用， 避免泛化适用的风险。 通

过要求行为主观上具有恶意， 立法在保

护民营企业名誉与保障社会公众监督言

论之间寻求平衡。 实践中如何认定“恶

意” 至关重要， 一般而言需要证明行为

人明知或应知其言论失实仍散布， 或以

侮辱性语言故意贬损他人声誉等。

第四， 《民营经济促进法》 “人格

权禁令” 对侵权行为的致害程度要求作

了适度的放宽。 《民法典》 第 997 条将

行为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作为人

格权禁令的申请要件， 而《民营经济促

进法》 取消了这一限制， 放宽了人格权

禁令的适用要件。

《民营经济促进法》“人格
权禁令” 适用规则如何落实

从推进制度落地与有效实施而言，

要有效推动 《民营经济促进法》 “人格

权禁令” 的具体适用， 还需进一步细化

有关配套措施， 形成科学有效的人格权

禁令制度体系。

第一， 细化人格权禁令的非诉程序

规则。 人格权禁令是权利主体实现人格

权请求权的重要途径， 但 《民法典》

《民事诉讼法》 与相关司法解释并未规定

人格权禁令的具体程序， 因此， 不管是

一般性规则还是 《民营经济促进法》 中

的特殊规定， 对其程序性规定都不完善。

2024 年最高法院发布的 《关于规范和加

强办理诉前保全案件工作的意见》 中，

已提及当事人同时申请诉前行为保全、

人格权禁令或人身保护令的， 法院应释

明三者功能定位并按相应程序审查。 这

就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出台司法解释

或指导意见， 明确人格权禁令案件的审

查方式、 举证责任、 担保要求、 救济程

序等基本规则。 人身安全保护令和行为

保全的程序已较为成熟， 这表明官方认

识到厘清诉前程序的必要性。 对于人格

权禁令的核发程序， 需要进一步制定专

门的非诉特别程序规则。

第二， 明确 《民营经济促进法》

“人格权禁令” 适用的举证责任规则。 为

了体现对于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人

格权益保护的重视， 应设置一般可能性

的证明标准。 按照 《民营经济促进法》

的规定， 行为人主观应为“恶意”， 但对

于当前层出不穷的网络人格侵权案件来

看， 这类案件不同于商业交往中具有可

识别性的人格特征， 如果对民营经济组

织及其经营者提出过于苛刻的证明标准，

人格权禁令制度就难以落实。

第三， 确定“人格权禁令” 的效力

期间规则。 从文义来看， 《民营经济促

进法》 并未对“人格权禁令” 的效力期

间进行规定。 这在一定程度上极大限制

了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人格权不仅对

于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很重要， 对

于被申请人来说亦同样重要。 在网络平

台中， 人格权禁令呈现的现实措施可能

为删除被申请者的帖子、 屏蔽账号、 阻

断链接等， 如果被申请者本身是自媒体，

被司法干预后， 很容易对其名誉造成巨

大的影响。 如果对效力期间不加以限制，

被申请人的负面影响会持续存在。 因此，

可以对 《民营经济促进法》 中人格权禁

令进行类型划分， 法院在审查中发现损

害性不大的侵权行为， 要求其在一定期

间内要进行人格权诉讼， 对于损害性较

大的案件， 可以核发长期的人格权禁令。

还要指出的是， 《民营经济促进法》

并未详细列举适用要件， 司法实践中仍

需参考《民法典》 立法原意和要件要求。

同时， 为了防止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

者对此项人格权请求权的滥用， 在诉前

适用人格权禁令可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

（作者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

士生导师，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常

务理事， 湖南省法学会民商法研究会会

长）

□ 为及时停止侵害、 防止不良后果进一步扩大， 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

人格权益保护亟需高效便捷的司法程序。 《民营经济促进法》 第 59 条的

人格权禁令正是针对这一司法痛点的创新之举。

□ 《民营经济促进法》 的“人格权禁令” 延续了“独立性” 的程序定位， 规

定的主体和客体范围较为明确。 相较于 《民法典》 第 997 条对侵权行为没

有限定主观状态， 《民营经济促进法》 增加了“恶意” 要件， 且对侵权行

为的致害程度要求作了适度的放宽。

□ 从推进制度落地与有效实施而言， 要有效推动 《民营经济促进法》 “人格

权禁令” 的具体适用， 还需进一步细化有关配套措施， 形成科学有效的人

格权禁令制度体系。 为此， 建议细化人格权禁令的非诉程序规则， 明确

《民营经济促进法》 “人格权禁令” 适用的举证责任规则， 确定“人格权禁

令” 的效力期间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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